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　函
地址：100060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

二段100號9樓
承辦人：黃文瑞
電話：(02)3343－2050
傳真：(02)2304－5755
電子信箱：ray2050@aphia.gov.tw

受文者：本署桃園分署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7日
發文字號：防檢六字第11215055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請至本署全球資訊網首頁>資訊與服務>下載專區>公文附件下載，驗證序號：1121

505510A

主旨：修正「判定稽留家畜標記之標示牌」樣式，名稱並修正為「
判定稽留家畜、家禽或其屠體、內臟標記之標示牌」（以下
簡稱稽留標示牌，如附件）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屠宰衛生檢查規則及行政院112年7月13日院授人組字第

11220012673號函辦理。
二、請轉知所屬屠宰作業人員，家畜、家禽或其屠體、內臟如經

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判定稽留及標記稽留標示牌時，除不得
擅自將稽留標示牌取下外，並應配合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指
示將該等家畜、家禽或其屠體、內臟送往指定處所留置，且
依後續複判結果配合處置，違者將依法查處。

正本：家畜禽176場屠宰場
副本：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、本署基隆分署、本署桃園分署、本署臺中分署、本署高

雄分署、本署秘書室(含附件)、本署肉品檢查組(含附件) 2023-09-08
09:23:58

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桃園分署總收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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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

 

長寬為 14公分及 9公分 

 

稽 留 
□疑畜/屠體內臟編號：            

□疑禽/屠體內臟隻數：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簽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警語：擅自取下本稽留牌而違反畜
牧法相關規定者，最高可處新臺幣
五十萬元罰鍰，並移送法辦。 
----------------（撕除線）---------------- 

留執聯 No.00000000 
□疑畜/屠體內臟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疑禽/屠體內臟隻數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判定結果：□合格        □不合格         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判定屠宰衛生檢查獸醫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

No.00000000 


